附件：
泉州市不动产登记信访工作导则流程图



1、投诉请求办理不动产登记或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的，应告知按照《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暂行办法》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申请办理。


2.认为本人不动产权证登记内容有异议，登记的界址、面积等登记事项有错误的，应告知信访人按照《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申请办理。


3.认为自然资源部门作出的不动产登记行政确认等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引导其通过诉讼、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


4.认为不动产登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存在登记错误、不当履职、泄露登记资料信息等行为，损害申请人利益的，引导其通过合法途径诉求。





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信访人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








不再重复处理





有权处理机关正在或者已经适用信访程序以外其他法定途径处理的诉求，信访人再次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同一诉求的





发现本单位或者下设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分类处理工作中出现：（一）应受理而未受理的；（二）应适用信访程序以外其他法定途径办理而未适用的；（三）未按规定的期限处理的；（四）未及时在福建省信访信息系统中录入相关信息和材料的；（五）未按规定反馈交办事项相关情况；（六）其他需要督办的情形





对属于下级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的不动产登记信访事项，在5个工作日内将信访件交办，并及时告知信访人。





按照《国土资源领域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的信访投诉请求清单及主要依据》进行甄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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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人提出不动产登记信访事项





追责建议：造成严重后果的，根据职责权限提出追责建议





督办，并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收到改进建议的机关应在30日内书面反馈情况，采纳建议的，应列出落实措施和期限；未采用建议的，应说明理由








